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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商务厅 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关于印发《参与消费品以旧换新

活动提醒告诫书》的通知

各设区市商务局、市场监管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经发局、市场

监管局：

为贯彻落实国家和我省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要求，进

一步规范开展我省 2025 年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活动，营造公平

诚信的市场环境，确保财政补贴资金规范使用。现将《关于参

与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提醒告诫书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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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实，积极向本地区各参与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的经营主体及

消费者做好提醒宣传。

福建省商务厅 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5 年 7月 16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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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参与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提醒告诫书

全省各参与活动的经营主体及消费者：

为贯彻落实国家促消费、惠民生政策，进一步规范开展我

省 2025 年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活动，防范打击各类骗补套补等

违法行为，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，营造公平诚信的市场环

境，确保财政补贴资金规范使用，现提醒告诫如下：

一、遵规守法，不得套补骗补及违反相关法律法规。参与

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的经营主体（下文简称“参与商家”）要严

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》《电子商务法》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》《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》

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和福建省消费品以

旧换新工作规定，遵循公平公正和诚实守信原则，树立依法诚

信经营和公平合法交易意识。不得虚假空刷套补、提价返款套

补、恶意串通骗补等行为；不得以“退货不退补”“一机多卖”

等手段套取补贴；不得虚开发票，不得转让、转借发票。

二、确保质量，不得销售假冒伪劣商品及违反售后规定。

参与商家严格履行产品质量主体责任，销售产品须符合相关规

定和相应国家质量标准，严禁销售无生产日期、无质量合格证

明、无生产者信息等的“三无”产品。参与活动的商品不得以

假充真、以次充好、以旧充新、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，

以及伪造冒用能效水效标识等行为；对消费者置换的新品，须

依法履行“三包”承诺，完善售后服务机制；对应报废的旧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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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依法依规报废处理，不得再次流入市场。

三、诚实守信，不得价格欺诈及违反明码标价规定。参与

商家要按规定做好参加活动商品的明码标价工作，做到真实准

确、货签对位、标识醒目。不得通过“先涨价后补贴”等方式

误导消费者，不得无正当理由拒绝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价格承

诺。

四、加强监管，严查违法行为及违反资金补贴规定。各地

各有关部门将加大对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全过程的监督检查力

度，一经发现套取骗取补贴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，取消商家参

与活动资格，并追缴补贴资金，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

严厉查处。相关行业协会、商会应充分发挥引领监督作用，积

极倡导合法经营，加强行业自律，共同维护市场价格秩序，保

护消费者合法权益，促进行业健康发展。各参与商家和消费者

要自觉履行社会责任，自觉纠正不规范的行为，自觉接受监督。

鼓励广大消费者和社会各界予以监督，如发现违法违规行为，

可拨打当地消费品以旧换新服务热线进行反映举报。

福建省商务厅办公室 2025 年 7月 16 日印发


